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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s i g na t u r e : S ig na t u r e1 >  

 
關於立法會何潤生議員書面質詢的答覆 

遵 照 行 政 長 官 指 示 ， 本 人 對 立 法 會 2026 年 2 月 23 日 第

0230/GSG/SAAL/2026號公函轉來何潤生議員於2026年2月12日提出，行政

長官辦公室於2026年2月24日收到的書面質詢，回覆如下：  

對問題1. 環境保護局目前正開展固體廢物管理的相關研究，其中包括

電動車退役電池的回收和管理措施。  

對問題2. 為配合國家實現“雙碳”目標及推廣使用電動車，於2024年

底開始的新一期“電子及電器設備回收計劃”營運合同中已

加強對電動車電池的回收處理要求。對於未達重用標準的廢

舊電動車電池，回收計劃的承辦機構將按照標準作業流程，

由專業人員進行拆解、放電、密封等預處理工序，經初步處

理後的電池將嚴格按照《巴塞爾公約》的相關規定，轉運至

鄰近地區進行後續的再生及資源化處理。與此同時，特區政

府正積極協調與大灣區城市在電動車電池回收處理及資源化

利用方面的技術交流合作，以應對未來日益增加的電動車退

役電池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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